
B058

2011年4月29日 星期五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１．３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姓名 刘海峡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黄慧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姓名 张咏

公司负责人刘海峡、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黄慧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咏声明：保证本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期末增减

（

％

）

总资产

（

元

）

９

，

３３８

，

４４２

，

６１７．９２ ９

，

２４４

，

３６８

，

７９０．１４ １．０２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元

）

２

，

８６１

，

１２８

，

６３５．６３ ２

，

８０７

，

０１１

，

８８７．５７ １．９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

元

／

股

）

４．３６ ４．２８ １．８７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２４０

，

５９１

，

８５２．４２ －３２．４１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

元

／

股

）

０．３７ －４０．３２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５４

，

１１６

，

７４８．０６ ５４

，

１１６

，

７４８．０６ －３６．３５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８ ０．０８ －４６．６７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

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８ ０．０８ －５０．００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８ ０．０８ －４６．６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９１ １．９１

减少

２．６１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

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９０ １．９０

减少

２．９３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３

，

０４１．９２

固定资产处置损失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

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收到北京市节能减排

先进集体奖励资金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７

，

２３３．２１

罚款收入等

所得税影响额

－５１

，

８０８．３０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１

，

４９０．５４

对少数股东损益的影

响

合计

１５３

，

８７３．５３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３９，３１３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北京京能国际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２８，６８１，４４３

人民币普通股

山西国际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１４２，６６７，１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北京能源投资

（

集团

）

有限公司

６１，２２８，５７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易方达价值精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２，００９，８１２

人民币普通股

周旻

１，２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唐杰

９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博时主题行业股票证券投

资基金

７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王建丽

５６４，５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罗海城

５１４，７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１

、资产负债指标增减变动情况 （单位：元）

资产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增减额 增减率

％

应收票据

１２

，

１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１

，

８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３

，

９３６．６７

其他应收款

２６

，

４０２

，

３１３．８０ ２０

，

０６８

，

９７３．５６ ６

，

３３３

，

３４０．２４ ３１．５６

应付职工薪酬

８７

，

３４６

，

１０３．６４ ５０

，

１０８

，

９９６．７９ ３７

，

２３７

，

１０６．８５ ７４．３１

应付利息

７

，

４９８

，

３６９．２１ ２２

，

４３９

，

８８３．９８ －１４

，

９４１

，

５１４．７７ －６６．５８

其他流动负债

６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１

）应收票据：期末余额与年初余额相比增加

３

，

９３６．６７％

，主要原因为京科、京泰两家子公司投产发电影

响所致。

（

２

）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与年初余额相比增加

３１．５６％

，主要原因为应收调拨煤款增加所致。

（

３

）应付职工薪酬：期末余额与年初余额相比增加

７４．３１％

，主要原因为京科、京泰两家子公司投产发

电，应付工资、社会保险费相应增加所致。

（

４

）应付利息：期末余额与年初余额相比减少

６６．８５％

，主要原因为母公司

２

月份归还短期融资券利息所

致。

（

５

）其他流动负债：期末余额与年初余额相比减少

１００％

，主要原因为母公司

２

月份归还短期融资券本金

６

亿元所致。

２

、利润指标增减变动情况 （单位：元）

项 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额 增减率

％

营业成本

６６６

，

５８３

，

４５１．４５ ４９０

，

９４２

，

２３１．３０ １７５

，

６４１

，

２２０．１５ ３５．７８

管理费用

３７

，

７９８

，

１２０．６３ １８

，

６１６

，

０７７．９２ １９

，

１８２

，

０４２．７１ １０３．０４

财务费用

５１

，

９８８

，

８８２．７０ １０

，

８４２

，

５１５．７１ ４１

，

１４６

，

３６６．９９ ３７９．４９

投资收益

１４

，

３１５

，

０２４．８３ －７

，

６１１

，

１９３．４５ ２１

，

９２６

，

２１８．２８ ２８８．０８

营业外收入

２０７

，

２３３．２１ ３５

，

６３１．５８ １７１

，

６０１．６３ ４８１．６０

利润总额

７２

，

２５４

，

２９５．６６ １１３

，

３６９

，

５４５．５５ －４１

，

１１５

，

２４９．８９ －３６．２７

净利润

５１

，

６３２

，

３８３．６５ ８５

，

０２７

，

１５９．１６ －３３

，

３９４

，

７７５．５１ －３９．２８

其中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５４

，

１１６

，

７４８．０６ ８５

，

０２７

，

１５９．１６ －３０

，

９１０

，

４１１．１０ －３６．３５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０８ ０．１５ －０．０７ －４６．６７

稀释每股收益

０．０８ ０．１５ －０．０７ －４６．６７

（

１

）营业成本、管理费用、财务费用：与上年同期相比变化较大，主要原因为京科发电、京泰发电两家子

公司上年同期处于基建期，而本年已投产发电所致。

（

２

）投资收益：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

２８８．０８％

，主要原因为母公司按权益法核算的参股公司伊泰京粤酸

刺沟矿业的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

３

）营业外收入：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

４８１．６０％

，主要原因为母公司取得北京市发改委拨付的“北京市节

能减排先进集体”奖励资金

２０

万元所致。

（

４

）利润总额、净利润、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变化较大，主要原因为报告期京科

发电受供暖季影响产量较低亏损所致。

（

５

）基本每股收益、稀释每股收益：与上年同期相比均减少

４６．６７％

，主要原因为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减少及

２０１０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滩薄

２０１１

年每股收益的综合影响所致。

３

、现金流量指标增减变动情况 （单位：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额

增减

率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４０

，

５９１

，

８５２．４２ ３５５

，

９５６

，

１３２．１８ －１１５

，

３６４

，

２７９．７６ －３２．４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７４

，

７０６

，

５６４．２２ －３８３

，

７３５

，

４８６．６７ ２０９

，

０２８

，

９２２．４５ ５４．４７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２１

，

９７７

，

８４８．７１ －２２

，

３８０

，

３１５．４８ －９９

，

５９７

，

５３３．２３ －４４５．０２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０．３７ ０．６２ －０．２５ －４０．３２

（

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

３２．４１％

，主要原因为母公司到期归还应付票

据，影响购买商品支付的现金流增加所致。

（

２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

５４．４７％

，主要原因为京科、京泰两家子公司已

投产发电，影响固定资产投资现金流出额减少所致。

（

３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

４４５．０２％

，主要原因为母公司到期归还短期融

资券本息所致。

（

４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

４０．３２％

，主要原因为经营活动净现金流

量减少及

２０１０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滩薄

２０１１

年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的综合影响所致。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就公司与京能财务公司签订的《金融服务框架协议》，公司实际控制人北京能源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下称“京能集团”）进一步承诺：

＂

京能财务公司为你公司提供的金融服务事宜将继续由你公司

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内部程序，进行自主决策，京能集团不干预你公司的相关决策；鉴

于你公司在资产、业务、人员、财务、机构等方面均独立于京能集团，京能集团将继续充分尊重你公司的经营

自主权，不干预你公司的日常经营运作

＂

。 报告期内，实际控制人严格履行了承诺。

２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公司接到实际控制人京能集团《北京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关于解决与北京京能热

电股份有限公司同业竞争问题有关事项的函》， 实际控制人就与上市公司存在的非实质性同业竞争解决做

出进一步承诺：

＂１

）京能集团继续以京能热电作为煤电业务投融资平台，支持京能热电做大、做强，逐步消除

双方存在的同业竞争。

２

）京能集团承诺力争用

３

年左右时间，将京能集团煤电业务资产及燃煤热力项目注入

京能热电。

３

）在将煤电业务资产及燃煤热力项目注入京能热电的过程中，京能集团在项目开发、资本运作、

资产并购等方面优先支持京能热电，即京能集团及下属企业和控股子公司在转让现有煤电业务资产、燃煤

热力资产、权益及开发、收购、投资新的煤电电源、燃煤热力项目时，京能热电具有优先选择权。

＂

报告期末，

公司尚未获知有关进展情况，将密切关注该承诺事项进展情况并及时公告。

３

、实际控制人京能集团承诺：

２０１０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时所认购股份锁定期为三年。 截止报告期末，实

际控制人严格履行了承诺。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北京京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海峡

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９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７８

证券简称：京能热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１７

北京京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负连带责任。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公司以专人递送或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送达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

会议通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公司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会议应表决董事

９

人，实际表决

董事

９

人，董事关天罡委托董事长刘海峡行使表决权。 会议召开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合法有效。

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形成以下决议：

一、经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

＜

对外投资管理办法

＞

的议案》。

《对外投资管理办法》全文详见上交所网站。

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经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

＜

关联方资金往来管理制度

＞

的议案》。

《关联方资金往来管理制度》全文详见上交所网站。

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经审议，通过了《关于重新修订并签署

＜

金融服务框架协议

＞

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告。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该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董事刘海峡、关志生、关天罡回避表决。

赞成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经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承继公司控股子公司与北京国际电气工程有限公司签署的总承包合同的

关联交易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告。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该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董事刘海峡、关志生、关天罡回避表决。

赞成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五、经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与京能电力后勤服务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告。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该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董事刘海峡、关志生、关天罡回避表决。

赞成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六、经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告。

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七、经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具体内容详见公告。

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北京京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７８

证券简称：京能热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１８

关于公司与京能集团财务有限公司重新修订

并签署《金融服务框架协议》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公司拟与京能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能财务）重新修订并签署《金融服务框架协

议》，修订后的《金融服务框架协议》主要内容包括：

１

、京能财务为公司办理存款业务。

２

、京能财务应公司的要求为公司（包括公司确认的并符合相关规定的附属公司）发放贷款。

３

、京能财务按照公司需要及国家有关规定向公司提供转账结算服务。

４

、公司需要以下金融服务时，优先交由京能财务办理（如在甲方经营范围内）：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

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保险代理；提供担保；票据承兑与贴现；融资租赁；企业债券承销；乙方产品的消费信

贷、买方信贷及融资租赁等。 甲方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按照不高于市场公允价格的标准收取服务费。

●

交易金额及协议有效期：协议约定就存款服务而言，公司（包括公司确认的并符合相关规定的附属公

司）在京能财务的最高存款限额为人民币

４

亿元。 本协议有效期一年，经双方协商一致可续订或延长。

●

本项交易为关联交易，因交易数额达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

１０．２．５

条规定，尚须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公司在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６

日召开的四届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公司与京能集团财务有限公司重新签订

＜

金

融服务框架协议

＞

的议案》，决议通过上述拟签

＜

金融服务框架协议

＞

有效期三年，该拟签协议在明确双方权

利和义务的同时，约定就存款服务而言，公司（包括公司确认的并符合相关规定的附属公司）在京能财务的

最高存款限额为人民币

５０

亿元。该事项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８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予以披露。

现公司根据经营情况需要，在对公司四届六次董事会决议通过的

＜

金融服务框架协议

＞

内容进行如下修

改后，拟与京能财务重新签署该协议。

１

、原协议：第五条 协议有效期（一）本协议有效期为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叁】年。

拟修改为：第五条 协议有效期（一）本协议有效期为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壹】年。

２

、原协议：第八条 特别约定事项 甲乙双方一致同意，就存款服务而言，乙方在甲方的最高存款限额

为人民币【伍拾亿】元。

拟修改为：

第八条 特别约定事项 甲乙双方一致同意， 就存款服务而言， 乙方在甲方的最高存款限额为人民币

【肆亿】元。

协议中其他条款未作修改。

本议案已经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公司四届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刘海峡、关天罡、关志生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发表了表示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会同意将该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京能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１

、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刘国忱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

亿元。

经营范围：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

易款项的收付；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

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

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永安东里

１６

号

ＣＢＤ

国际大厦

２３

层。

２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京能财务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北京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的规定，京能财务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基本原则

１

、将公司闲置的流动资金等存入公司在京能财务开立的账户，京能财务应按不低于中国人民银行规定

的同期存款利率向公司支付存款利息。

２

、公司从京能财务获得的贷款，应按不高于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向京能财务支付

利息。

３

、公司从京能财务获得其他的金融服务时，京能财务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按照不高于市场公允价格

的标准收取服务费。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对《关于重新修订并签署

＜

金融框架服务协议

＞

的议案》，本人认为：公司与关联方京

能集团财务有限公司重新修订并签署《金融服务框架协议》，符合中国证监会、上交所有关要求；该关联交易

事项的决策程序合法，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该事项符合公司利益，没有对上市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没有

发现有损害公司利益以及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与京能财务修订后的《金融服务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北京京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７８

证券简称：京能热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１９

关于承继公司控股子公司与北京国际电气工程

有限公司签署的总承包合同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负连带责任。

一、公司承继该总承包合同的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控股子公司山西京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山西京玉）成立于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２５

日，现负责承建

２×

３００ＭＷ

煤矸石电厂项目，该项目现处于建设期，预计

２０１１

年底投产发电。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公司以评估价

７

，

９８７．９２

万元向公司实际控制人京能集团收购了其持有的山西京玉

５１％

的股

权，山西京玉现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为了确保山西京玉

２×３００ＭＷ

煤矸石发电工程的安全、质量和进度，尽可能的降低工程造价，提高投资效

益，作为京能集团内集工程管理、招标代理及物资采供几大板块于一体的综合性工程服务公司的北京国际

电气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际电气），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起采用总承包的模式建设山西京玉

２×３００ＭＷ

煤

矸石发电工程，与业主山西京玉共同参与的形式对该工程总承包范围内的施工及设备进行了招标，在确定

中标单位后与中标单位签订三方合同，同时开始进行相关工程的管理工作。

经过协商及谈判，国际电气与山西京玉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确定了最终的总包合同金额，签署了《山西京玉发

电有限责任公司

２×３００ＭＷ

煤矸石电厂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和《山西京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２×３００ＭＷ

煤矸

石电厂工程物资总承包供货合同》，合同金额暂定为

５３

，

７４９．９３

万元和

６８

，

８２５．０２

万元，具体结算金额由双方根

据市场情况另行约定。 上述合同签署日期为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３

日。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依据工程进度情况，山西京玉根据《施工总承包合同》和《物资总承包供货合同》分

别向国际电气支付工程合同款

２９

，

２５９．３１

万元和货款

１８

，

５０３．６２

万元。 该合同签署事项和履约情况已在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中予以披露。

上述两合同预计至

２０１１

年底山西京玉机组投产后履行完毕。

在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完成对山西京玉

５１％

的收购前，国际电气与山西京玉就该事项的合作及交易不构成关

联交易。 但在收购完成后，该两项合同事项构成公司承继的关联交易。

本议案已经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公司四届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刘海峡、关天罡、关志生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发表了表示同意的独立意见。

上述两项总承包合同， 共计合同暂定标的金额

１２２

，

５７４．９５

万元， 占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

３３２

，

２８１．８８

万元的

３６．８９％

，因其金额较大，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山西京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２×３００ＭＷ

煤矸石电厂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主要内容：

本工程项目中， 国际电气在一揽子价格的基础上承担山西京玉

２×３００ＭＷ

煤矸石电厂工程的施工总承

包，其工作范围：负责厂区围墙范围内（不含围墙）的工程施工，即主辅生产工程九大系统：包括热力系统、燃

料供应系统、除灰系统、水处理系统、供水系统、电气系统、热工控制系统、附属生产系统；烟气脱硫及单项工

程中的水质净化工程（不含地基处理）。 试运行（不含试运行期间所必须的水、汽、油、煤、厂用电、石灰石、化

学药品及其它材料费的提供）；工程竣工资料移交归档；配合完成工程的竣工审计等工作。 还包括：（

１

）施工

期间厂区水电设施维护及管理；（

２

）施工期间安全文明生产及管理；（

３

）设备及物资代保管；（

４

）设备监造及

金属检验；

（二）《山西京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２×３００ＭＷ

煤矸石电厂工程物资总承包供货合同》主要内容：

国际电气的合同供货范围包括了

２×３００ＭＷ

煤矸石电厂工程施工所需所有货物、技术资料、专用工具、备

品备件，供货范围以签订的各分项供货合同为准。

三、关联方情况介绍

北京国际电气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１

、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昝荣师

注册资本：

２．４

亿元

经营范围：销售包装食品、煤炭。 电站、热力设备制造、检修、维护；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承担国家重点建

设项目工程设备招标业务；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劳务分包；建设工程招标代理等。

住所： 北京市大兴区青云店镇民营科技园区

６８

号。

２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国际电气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京能集团全资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国际

电气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基本原则

公司上述关联交易所涉及的合同金额，是根据市场价格协商确定。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控股子公司山西京玉与国际电气的上述关联交易属于电厂建设中经常性的必须发生的项目及物

资采购协议，国际电气与中标单位均通过招标等方式签署三方合同，项目和物资采购合同价格均得到山西

京玉的认可，不存在损害山西京玉利益的情况，并因合同标的金额在三年内持续发生，对京玉公司的正常生

产经营亦不构成影响。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该承继的关联交易事项决策程序合法，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交易事项公平、合理。

不存在损害控股子公司利益和向关联方利益输送的情况，不对上市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也不损害公司中

小股东的权益，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的有关规定，同意承继该关联交易，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２

、《山西京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２×３００ＭＷ

煤矸石电厂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

３

、《山西京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２×３００ＭＷ

煤矸石电厂工程物资总承包供货合同》

特此公告

北京京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７８

证券简称：京能热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２０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与京能电力后勤服务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负连带责任。

一、预计公司控股子公司与京能电力后勤服务有限公司全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关联交易类别 劳务接受方

按产品或劳务等进一

步划分

关联人

预计

２０１１

年总金额

（

万元

）

２０１０

年总金额

（

万

元

）

劳务

内蒙古京科发电有限公

司

综合服务费

京能电力后勤服务有限

公司

７００ ２０３．２５

劳务

内蒙古京泰发电有限责

任公司

综合服务费

京能电力后勤服务有限

公司

１２００ １３３４．２５

劳务

山西京玉发电有限责任

公司

综合服务费

京能电力后勤服务有限

公司

８００ ３１３．２８

预计支出合计

２７００ １８５０．７８

二、关联方京能电力后勤服务有限公司介绍和关联关系

１

、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郭德彪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４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会议及展览服务；信息咨询服务；房屋、机械设备的租赁服务；电力设备检修、运行、技术培

训；粉煤灰、石灰石、石膏的开发利用与销售；机械配件、电力产品、建材五金、金属材料销售；餐饮；住宿；园

林绿化服务；小型工程设备维修、维护；装卸、搬运；（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经许可的，未获许可

不得生产经营）

住所：凉城县六苏木镇八苏木村。

２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京能电力后勤服务有限公司（简称“电力后勤”）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北京能源（集团）投资有限公司全资

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电力后勤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３

、关联协议内容

综合服务业务涵盖电力后勤向公司京科、京泰及京玉三家子公司提供的办公楼综合服务、生产区保卫、

保洁、煤灰运输、煤场灰场管理、粉煤灰综合治理、公寓管理及园林绿化等范围内容。

４

、预计

２０１１

年公司与电力后勤的综合服务交易金额不超过

２７００

万元。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上述关联交易所涉及的劳务及租赁费用，是根据市场价格协商确定。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预计将发生的日常性关联交易在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中是客观形成的， 具有必要性和

连续性，对公司的独立性不会产生影响。

公司与电力后勤的日常关联交易是为公司取得稳定、有序、专业化的生产、生活后勤等服务。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该议案决策程序合法，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交易事项公平、合理，所涉及关联交易

事项有利于控股子公司取得稳定、有序、专业化的生产、生活后勤等服务，没有对上市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

不会损害公司中小股东的权益，同意实施。。

该议案已经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召开的四届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六、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四届七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京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７８

证券简称：京能热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２１

关于公司股东北京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增加

临时提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收到公司股东北京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７７

，

７６０

，

８２９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１．８５％

）《关于调整

＜

北京京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议案

＞

的临时提案》，具体内容如下：

一、利润分配

经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母公司净利润实现

２９５

，

４７７

，

６３７．０３

元，根据公司

章程的规定和公司生产经营需要，

２０１０

年度公司按

１０％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２９

，

５４７

，

７６３．７０

元，按

３０％

提取任

意公积金

８８

，

６４３

，

２９１．１１

元，提取上述两金后的剩余当年净利润为

１７７

，

２８６

，

５８２．２２

元，加以前年度未分配利润

５０

，

６３３

，

６１８．８６

元后，本次可供分配的利润为

２２７

，

９２０

，

２０１．０８

元。

公司拟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６５６

，

０２１

，

２９０

股为基准，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００

元（含税），

本次拟分配普通股股利

６５

，

６０２

，

１２９．００

元，剩余

１６２

，

３１８

，

０７２．０８

元作为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

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经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资本公积为

１

，

４９８

，

５９４

，

１６４．７４

元。公

司拟以

２０１０

年末总股本

６５６

，

０２１

，

２９０．００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２

股，共计转

增

１３１

，

２０４

，

２５８

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加到

７８７

，

２２５

，

５４８．００

股，资本公积余额为

１

，

３６７

，

３８９

，

９０６．７４

元。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规定，公司董事会同意将上述临时提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北京京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７８

证券简称：京能热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２２

北京京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董事会拟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召开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事项除北京能源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的临时提案外，均已经公司四届五次董事会、四届第六次董事会与四届七次董事会决议通

过，具体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６

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８

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现将会议的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

会议地点：太阳宫电厂的京阳公寓会议室（北京朝阳区西坝河

６

号）

召集人：北京京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一）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４．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议案

５．

北京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北京京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议案》的临时提案

６．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７．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向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安全生产监督与技术服务的关联交易议案

８．

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９．

关于重新修订并签署《金融框架服务协议》的议案

１０．

关于审议承继公司控股子公司与北京国际电气工程有限公司签署的总承包合同的关联交易议案；

１１．

关于审议

＜

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办法

＞

的议案

１２．

关于申请续发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１３．

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二）会议出席对象

１

、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下午

３

：

００

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２

、 本公司董事、监事、相关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３

、 因故不能出席的股东，可书面委托授权代理人出席，授权委托书格式附后。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手续：

１

）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和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他人出席会议的，应持被委托人身份证、

委托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和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２

） 法人股东持加盖单位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会议本人身份证和法人股东账

户卡办理登记。 异地股东可以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３０－１６

：

３０

）

３

、登记地点：北京京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联系电话及传真：（

０１０

）

８８９９０９９０

联系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广宁路

１０

号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４１

联系人：李溯

（四）其他事项：出席会议股东的食宿费及交通费自理。

北京京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北京京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并

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被委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西 安 标 准 工 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如有董事未出席董事会，应当单独列示其姓名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的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张荣新 董事 因工作原因 李广晖

１．３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姓名 李广晖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李 萍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姓名 李 萍

公司负责人李广晖、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萍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萍声明：保证本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期末增减

（％）

总资产

（

元

） １，５１４，９２６，６２８．５２ １，５１９，４６３，７８４．８９ －０．３０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元

） １，２５８，８４０，４３６．５５ １，２５１，４０３，２５９．０１ ０．５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３．６３８２ ３．６１６７ ０．５９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７７，９４２，４０８．４４

不适用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２２５３

不适用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６，５６４，９０３．２１ ６，５６４，９０３．２１ －２．８７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２ ０．０２ －２．８７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２ ０．０２ １６８．８９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２ ０．０２ －２．８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０．５２ ０．５２

减少

０．０３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

０．５２ ０．５２

增加

０．３２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

币

项目 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１２３，９７４．９６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统一标

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１５０，０００．０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７８，９４０．９９

捐赠支出

－２２，７５０．００

所得税影响额

－３７，５５１．３６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１４，０７９．８４

合计

３０，５８４．８３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３４，８００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中国标准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１６３，００７，４３０

人民币普通股

华夏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６，３５５，１０１

人民币普通股

西部信托有限公司

２，９０９，９１６

人民币普通股

陈琳芳

２，６６４，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陈冬翠

２，１００，０７７

人民币普通股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投连

－

个险投连

１，９９９，９８３

人民币普通股

魏子凤

１，６８４，６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陈丽亚

１，４０３，６６３

人民币普通股

霍万全

１，２９９，８３７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

－

华夏行业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１，１９９，９５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变动情况表：

①

报告期内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项目名称 期末余额

（

元

）

年初余额

（

元

）

增减比例或金额

（

元

）

变动原因

预付款项

３２，１６４，５４０．３０ １１，６０７，６４２．１７ １７７．１０％

注

１

其他应收款

６，１４３，９０７．１３ ３，７７６，５２４．２０ ６２．６９％

注

２

开发支出

４，１８１，１３６．６７ ２，０５５，２０２．６７ １０３．４４％

注

３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６２８，５３５．３６ －２４３，７３８．９７ ８７２，２７４．３３

注

４

注

１

：本期支付采购货款增加所致；

注

２

：年初包含审计调整重分类所致；

注

３

：本期研发投入增加所致；

注

４

：汇率变动影响所致。

②

报告期内公司利润表项目大幅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项

？？？？

目 本期金额

（

元

）

上期金额

（

元

）

增减比例或金额

（

元

）

变动原因

销售费用

１８，８０７，１８９．４３ １０，８４１，１５２．８１ ７３．４８％

注

１

财务费用

１０３，５８２．９０ －２７２，２００．１５ ３７５，７８３．０５

注

２

营业利润

８，７２５，６５０．８９ ４，４０５，０９８．０６ ９８．０８％

注

３

营业外收入

２２８，９４０．９９ ５，１８２，１８４．２４ －９５．５８％

注

４

其他综合收益

８７２，２７４．３３ －４６７，３１８．１９ １，３３９，５９２．５２

注

５

注

１

：本期销售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注

２

：人民币升值，汇兑损失所致；

注

３

：本期销售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注

４

：上年同期收到政府补助所致；

注

５

：汇率变动影响所致。

③

报告期内公司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项 目 本期金额

（

元

）

上期金额

（

元

）

增减比例或金额

（

元

）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７７，９４２，４０８．４４ －２９，４２６，９４５．９４ －４８，５１５，４６２．５０

注

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６，１３４，１６７．５８ －１，６３０，７２９．４１ －４，５０３，４３８．１７

注

２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１，９９０．３５ ８２８，４４９．６５ －１０６．２８％

注

３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８４，７６２，８０４．９３ －３０，９７２，９８５．５３ －５３，７８９，８１９．４０

注

４

注

１

：本期支付采购货款增加所致；

注

２

：本期固定资产投资增加所致；

注

３

：本期融资租赁费用减少所致；

注

４

：注

１～

注

３

影响所致。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无现金分红。

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广晖

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９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０２

证券简称：标准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０７

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

会议决议公告暨二零一零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以专人送达、 传真等形式发

出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

９

：

００

在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参会董事

７

人，实参会董事

６

人，

董事张荣新先生因工作原因无法参加本次董事会审议，委托董事长李广晖先生代为行使表决权，公司部分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董事长李广晖先生

主持，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决议。

表决情况：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一季度报告》已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以

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披露，请投资者查阅。

二、审议并通过了公司投资建设高效节能缝制设备基地并提交股东大会的决议。

表决情况：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审议并通过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候选人名单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决议。该决议包含七项内容，分

别进行了单项表决：

（

１

）审议并通过了李广晖为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

２

）审议并通过了宋长富为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

３

）审议并通过了朱培顒为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

４

） 审议并通过了张荣新为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并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表决情况：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

５

） 审议并通过了席酉民为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表决情况：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

６

）审议并通过了雷华锋为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表决情况：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

７

）审议并通过了肖立江为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表决情况：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候选人简介》见附表一；

《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见附表二；

《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见附表三

四、审议并通过了公司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的决议。

表决情况：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股东大会会议议程》见附件五。

特此公告。

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附表一：

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候选人简介：

李广晖，男，汉族，

１９６９

年

３

月出生，籍贯陕西省武功，中共党员，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资格），研究生

学历。曾任标准公司财务处副处长；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财

务总监、西安市会计学会副会长；现任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

届、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宋长富，男，汉族，

１９５９

年

１０

月出生，籍贯河南，大专文化程度，高级技师职称。 曾任标准公司新品车间主

任；西安兄弟标准工业有限公司零件检查科科长、品证部副部长；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西安兄弟标准工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朱培颙，男，汉族，

１９５２

年

１０

月出生，籍贯上海，大专文化程度，高级经济师职称。 曾任标准公司零件车间

主任、供应部部长；现任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标准缝纫机菀坪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西安

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张荣新，男，汉族，

１９５４

年

１０

月出生，籍贯香港。

１９７２

年参加工作，

１９８６

年经商；

２００７

年投资汕头市东机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现任汕头市东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董事。

席酉民，男，汉族，

１９５７

年

４

月出生，籍贯陕西西安，中共党员，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工程专业，研究

生学历，博士学位，现任西交利物浦大学执行校长，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担任国家教育部工商管理教

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教育部科技委委员兼管理学科部常务副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科学与工程

评议组成员、全国

ＭＢＡ

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等职。 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雷华锋，男，

１９６３

年生，无党派人士，陕西省政协委员，工商管理硕士，管理学在读博士，中国注册资产评

估师。现任华立信（国际）陕西正衡集团公司董事长，西安正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陕西正衡

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陕西正衡保险公估公司董事长，中国资产评估协会理事，陕西股份制企业联

合会理事，西安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肖立江，男，

１９４２

年

４

月出生，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大专学历。 曾任标准公司副总经理、品保部部长；西

安兄弟标准工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中国标准缝纫机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已退休。西安标准工业股份

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附表二：

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 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现就提名席酉民、雷华锋、肖立江为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被提名人与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

被提名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被提名

人已书面同意出任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参件附件三），提名人认为被

提名人：

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二、符合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任职条件；

三、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所要求的独立性：

１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２

、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的股东，也

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

３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

单位任职，也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４

、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三项所列情形之一。

四、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的董

事（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五、被提名人不是或者在被提名前一年内不是为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以及其控

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六、被提名人不在与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

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七、被提名人不是国家公务员，或任职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规定；

八、被提名人不是中管干部（其他党员领导干部），或任职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

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中纪发

［

２００８

］

２２

号）的规定。

包括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五家，被提名人

在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备案工作的通知》（上证上字

［

２００８

］

１２０

号）第一条规定对独立董事候选人相关情形进行核实。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人完全明白作出虚

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提名人：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盖章）

二○一一年四月二十八日于西安

附件三：

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 席酉民 ，作为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本人保

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的股东，也不

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

三、 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

单位任职，也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四、本人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三项所列情形之一；

五、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的董事

（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六、本人不是或者在被提名前一年内不是为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以及其控股股

东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七、本人不在与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

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八、本人不是国家公务员，或任职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规定；

九、本人不是中管干部（其他党员领导干部），或任职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

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 （离） 休后担任上市公司、 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 独立监事的通知》（中纪发

［

２００８

］

２２

号）的规定；

十、 本人没有从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

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十一、本人符合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任职条件；

十二、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十三、本人保证向拟任职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资料的真实、准确、

完整。

包括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五家，本人在西安标

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

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

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

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 席酉民

二○一一年四月二十八日于西安

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 雷华锋 ，作为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本人

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的股东，也不

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

三、 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

单位任职，也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四、本人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三项所列情形之一；

五、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的董事

（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六、本人不是或者在被提名前一年内不是为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以及其控股股

东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七、本人不在与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

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八、本人不是国家公务员，或任职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规定；

九、本人不是中管干部（其他党员领导干部），或任职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

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 （离） 休后担任上市公司、 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 独立监事的通知》（中纪发

［

２００８

］

２２

号）的规定；

十、 本人没有从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

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十一、本人符合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任职条件；

十二、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十三、本人保证向拟任职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资料的真实、准确、

完整。

包括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五家，本人在西安标

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

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

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

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 雷华锋

二○一一年四月二十八日于西安

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 肖立江 ，作为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本

人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的股东，也不

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

三、 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

单位任职，也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四、本人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三项所列情形之一；

五、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的董事

（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六、本人不是或者在被提名前一年内不是为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以及其控股股

东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七、本人不在与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

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八、本人不是国家公务员，或任职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规定；

九、本人不是中管干部（其他党员领导干部），或任职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

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 （离） 休后担任上市公司、 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 独立监事的通知》（中纪发

［

２００８

］

２２

号）的规定；

十、 本人没有从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

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十一、本人符合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任职条件；

十二、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十三、本人保证向拟任职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资料的真实、准确、

完整。

包括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五家，本人在西安标

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

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

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

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 肖立江

二○一一年四月二十八日于西安

附件四：

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候选人简介：

李贺玲，女，

１９６４

年

１０

月出生，中共党员、会计师、大学专科学历。 曾任广播电影电视部磁带厂财务科科

长；中国标准缝纫机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副部长；西安市轻工资产管理公司财务部副部长；现任中国标准工

业集团有限公司总会计师、财务管理部部长。 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牛亚琳，女，

１９５７

年

９

月出生，中共党员、高级政工师、党校本科学历。 曾任标准公司装配车间书记、涂装

车间主任、人事部部长等职务。 现任中国标准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工会负责人。 西安标准工业股份

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裴惠潮，男，

１９６５

年

４

月出生，广东汕头市人，大专学历，会计师， 中共党员。 历任汕头市经济特区龙华企

业有限公司经理、广东飘影实业有限公司财务经理、广东宾宝服饰有限公司财务经营结算经理。现任汕头市

东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附表五：

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０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一、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９

日上午

９

：

００

二、会议召开地点：西安市太白南路

３３５

号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四楼会议室

三、会议议题：

１．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２．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报告

３．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报告

４．

公司财务审计报告及年度财务报表

（

１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财务审计情况的报告》

（

２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财务审计报告》

（

３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财务报表》

５．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以及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６．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报告

７．

公司聘请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审计机构

８．

公司投资建设高效节能缝制设备基地

９．

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候选人简介》见附表一。

１０．

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候选人简介》见附表四

四、出席会议对象：

（

１

）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下午收市后在上海证券登记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或其合法代表人

（授权委托书附后）；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五、会议登记办法：

１

、法人股股东代表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须加盖公章）、股东帐户卡、授权委托书和股东代表本

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２

、社会公众股股东持股东帐户卡、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受托代理人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及代理

人的身份证、委托人股东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３

、异地股东可以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六、会议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７

：

００

七、登记地点：西安太白南路

３３５

号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邮编：

７１００６８

联系人：高冉

联系电话：

０２９

—

８８２７９３５２

传真：

０２９

—

８８２６３００１

八、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附：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出席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

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

序号 议案名称

赞成

［

注

１］

反对

［

注

１］

弃权

［

注

１］

一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二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报告的议案

三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报告的议案

四

关于公司财务审计报告及年度财务报表的议案

（

该项

包括三小项

，

分别进行单项表决

）

１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财务审计情况的报告

》

２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财务审计报告

》

３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财务报表

》

五

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以及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

预算报告的议案

六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七

关于聘请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审计机构的议案

八 关于公司投资建设高效节能缝制设备基地的议案

九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该项包括

７

小项

，

分别进行单项表决

）

１

关于审议李广晖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２

关于审议宋长富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３

关于审议朱培顒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４

关于审议张荣新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５

关于审议席酉民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６

关于审议雷华锋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７

关于审议肖立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十

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

该项包括

３

小项

，

分别进行单项表决

）

１

关于审议李贺玲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２

关于审议牛亚琳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３

关于审议裴惠潮为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１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注

２

］：

２

、身份证号码［注

２

］：

３

、股东账户： 持股数：［注

３

］：

４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受托日期：［注

４

］

注

１

：如欲投票赞成决议议案，请在“赞成”栏内相应地方填“

√

”号；如欲投票反对决议议案，请在“反对”

栏内相应地方填“

√

”号；如欲投票弃权决议议案，请在“弃权”栏内相应地方填“

√

”号。 如无任何指示，被委

托人可自行酌情投票或放弃投票。

注

２

：请填写自然人股东的全名及其身份证号。 如股东为法人单位，请同时填写法人单位名称、法定代表

人姓名及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号。

注

３

：请填写股东拟授权委托的股份数目。 如未填写，则委托书的授权股份数将被视为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所持有的股份数。

注

４

：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必须由股东或股东正式书面授权的人签署。 如委托股东为法人单位，则本表格

必须加盖法人印章。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０２

证券简称：标准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０８

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

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以专人送达、 传真方式发出

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

１４

：

００

在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到监事

５

人，实到监事

４

人。 监事

裴惠潮先生因工作原因无法参加本次监事会审议，委托监事会主席牛亚琳女士代为行使表决权。 会议由监

事会主席牛亚琳女士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

．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一季度报告的决议。

同意：

５

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数的

１００％

。

监事会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报告编制的书面审核意见如下：

监事会经过认真审查，认为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报告：

１

、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

各项规定；

２

、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

司当期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３

、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二

．

审议通过了牛亚琳、李贺玲、裴惠潮为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候选人并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的决议。 该决议含有三项内容，分别进行了单项表决：

１

、 审议并通过了李贺玲为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的决议

同意：

５

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数的

１００％

。

２

、 审议并通过了牛亚琳为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的决议

同意：

５

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数的

１００％

。

３

、 审议并通过了裴惠潮为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的决议

同意：

５

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数的

１００％

。

特此公告

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一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北 京 京 能 热 电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